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3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B000-A110619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

年度侵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17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AB000-A110619A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分別量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

所示之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行

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及第16條第1項所定其他足資識

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

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

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有明定。

二、查上訴人即被告AB000-A110619A（下稱被告）為告訴人A女

（卷內代號AB000-A110619，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以下稱A

女）之兄，其對A女所犯之罪，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

性侵害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

書，為避免A女之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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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

貳、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

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

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

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

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

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

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

在上訴審審查範圍」。

二、查本件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明示只對

原判決之量刑上訴，至於原審所為之其他判決內容，則不在

上訴範圍（本院卷第66頁、第187頁）。依據前述說明，本

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

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先予指明。

參、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與本院之量刑審酌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後，已再度與A女

以新臺幣（下同）50萬元達成調解，於調解成立時支付2萬

元，餘款48萬元民國113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20日前各給付1

萬5千元，被告實已展現最大誠意，請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

其刑，並對被告為附條件緩刑之宣告等語，指摘原審量刑過

重，且求予緩刑之宣告。

二、辯護人雖稱被告前不曾因案遭判刑，且於上訴本院後以50萬

元與A女達成和解，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經查：

  ㈠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

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

65號判例要旨參照）；亦即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可憫恕

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

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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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

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

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

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原審審理後，已於判決理由內詳為說明：

　⒈被告身為A女之至親，為逞自己性慾，不知愛護A女、尊重A

女之性自主決定權，竟對A女為本案之性侵犯行，其惡性絲

毫不亞於一般對不熟識之人為性侵犯罪之行為人，其犯罪情

節已難認輕微。復參以A女於案發後出現明顯害怕、生氣、

無希望感、睡眠困擾、過度警覺、焦慮不安、憂鬱傾向等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症狀，甚至出現自殘傾向，並因此須休學

接受心理治療等情，有A女所就讀大學112年3月1日函暨所附

輔導紀錄（原審侵訴卷第29至40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3月6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2

70389600號函暨所附個案輔導報告與心理諮商報告（原審侵

訴卷第67至75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中心112年11月27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272176100號函暨

所附個案訪視報告（原審侵訴卷第181至185頁）、欣明精神

科診所診療紀錄（原審侵訴卷第201至225頁）、遇見心理諮

詢所心理諮商報告（原審侵訴卷第227至229頁）在卷可參，

足見A女在本案受有非輕之心理創傷，並因而中斷學業，益

徵被告之犯行所生法益侵害程度非微。

　⒉再者，辯護人雖主張被告已坦承犯行，復已進修性別平權相

關課程，並持續於醫院身心科就醫治療，顯示被告已真心悔

改，並提出諸如被告之捐血紀錄、獎狀等資料，欲證明被告

之素行良好。惟參諸被告於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

雖終已坦承犯行，然前於警詢中仍矢口否認犯罪(警卷第3至

6頁)，可見被告犯後仍曾心存僥倖，飾詞狡辯，相較於自始

至終均坦承不諱之人，其犯後態度已有可議之處。何況被告

在本案遭查獲後，曾接受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被告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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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於少年時期即對A女為性侵害，該案現由臺灣高雄少年

及家事法院審理中)進行審前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被告不僅

不具兩性平權觀念、容易有性衝動傾向，且認同得以性加害

行為來證明能力，復不認同性侵加害者須接受嚴格懲罰，此

外亦不甚認同性侵受害者可能會因此產生強烈羞恥感或感到

痛不欲生(少侵訴卷第85至93、95至96、97至99頁之少年事

件調查報告、少年調查事件統計事項調查表、審前調查心理

測驗報告)，佐以被告在本案係在相當期間內持續對A女為性

侵犯行，益徵本案犯行絕非偶然一時失慮、出於好奇所為，

而係源於被告對他人性自主權之蔑視所致。遑論被告在案發

後雖曾持續至醫院身心科接受治療，然從就醫之過程及病歷

中亦未見被告在本案係受到任何精神疾病之影響而犯案(詳

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112年3月15日桃竹醫竹字第112000

1246號函暨所附身心科就醫紀錄，原審侵訴卷第79至100

頁)；甚而被告自小即生長於中產階級家庭，與母親同住，

學業成績穩定(少侵訴卷第85至93、95至96頁之少年事件調

查報告、少年調查事件統計事項調查表)，是其就學情形及

成長環境穩定，其犯行亦無從歸咎於任何特殊之成長歷程，

反而更凸顯其就學期間在各級學校所接受之兩性平權課程均

無從導正其觀念，無從期待其日後可單純藉由相關性別平等

課程即獲矯正之效。辯護人以被告之犯後態度、素行作為認

定被告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之依據，並無可採。

　⒊又被告雖已於原審與A女達成民事調解，且業依調解筆錄將

調解金給付與A女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及匯款單據在卷可佐

(原審侵訴卷第149、161至162頁)。然A女在調解成立後不僅

未因此感到慰藉，反而深感其所受創傷遭以金錢作為衡量，

因此對於調解成立乙事頗感難過與自責(詳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11月27日高市家防性密

字第11272176100號函暨所附個案訪視報告，原審侵訴卷第1

81至185頁），甚至具狀表示不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原審侵訴

卷第233頁之刑事陳報狀)。由此已足見上開民事調解完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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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撫平A女所受之心理創傷。更何況被告於原審審判程序自

承：伊甫完成兵役，目前尚未開始工作，前開調解金係向父

母挪借，待伊開始工作後再以10年為期返還父母等語(原審

侵訴卷第284頁)，顯示被告與A女間之民事調解，竟係被告

之父母代為將調解金支付與同為其等子女之A女，則對照A女

前述對於與被告達成調解乙事之自責反應，足認上開民事調

解縱非被告與A女之父母在背後主導，其形式意義亦遠大於

實質意義，焉能以此作為認定被告情堪憫恕之依據。

  ⒋準此，被告所為客觀上均不足引起一般同情而認有可憫恕之

情。至於被告之前科素行、犯後態度、家庭狀況，則業經本

院後述量刑時加以審酌，其行為對照其所犯刑法第225條第1

項、第2項乘機性交罪或乘機猥褻罪之法定本刑，並無情輕

法重或刑罰過苛之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

旨。

　㈢本院認原審已詳述憑以裁量不予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刑

度之依據及理由，並無違法或濫用裁量之情事。雖被告提起

第二審上訴後，已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有本院113年

度刑上移調字第36號調解筆錄足憑（本院卷第154至155

頁），惟被告現僅共支付A女5萬元（調解當時支付2萬元，

加計2次分期各1萬5千元，共5萬元，詳上開調解筆錄及本院

卷第202頁、第206頁、第208頁之轉帳截圖），餘款尚待分

期給付，且審酌本案被告之犯罪情節，亦即被告身為A女之

兄，竟乘A女熟睡不知抗拒之際，以手撫摸A女下體6次，另

以手指插入A女下體1次，可見被告徒為滿足自己性慾，不顧

其身為兄長身分，竟對A女乘機猥褻6次、乖機性交1次，所

為嚴重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犯罪手法及所生之損害均非輕

微，則綜合被告之一切犯罪情狀，尚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與

環境，而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縱予宣告法定最

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因認被告所舉之調解情形，僅可為

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詳下述），尚不得據為依刑法第

59條酌減其刑之理由，爰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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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判決就被告所犯，諭知附表原審主文欄之宣告刑，及定應

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年，固非無見。惟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

後既已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業如前述，原判決未及

審酌及此，稍嫌未合。被告上訴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

酌減，固無理由，惟其主張原審量刑過重等語，則有理由，

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宣告刑及執行刑部分，予以

撤銷改判。

四、本院審酌被告身為A女之兄，為逞自己性慾，竟對A女乘機猥

褻、乘機性交得逞，嚴重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致A女受有非

輕之心理創傷，並因而出現自殘傾向且中斷學業，誠屬不

該。惟念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不諱，且業於原審與A女以2

00萬元達成調解，雖此調解金係由其父母先代為支付，而被

告於上訴後已將部分款項返還父母（詳本院卷第45至47頁之

網路轉帳截圖），且於本院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並

已支付A女5萬元，可見被告犯後尚具悔改及彌補自身過咎之

意。末衡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可憑（本院卷第25頁），及其犯罪之動機、手段、於本院

審理中自陳之家庭生活狀況及智識程度等情（涉及隱私，詳

本院卷第196頁），就被告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分別量處如

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又被告所犯附表編號1、2所示之

罪，分別經宣告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科罰金之刑，為避免無

益勞費，應俟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合併為定刑之聲請，較為

妥適，本案爰不就附表編號1所示得易科罰金部分定其應執

行之刑。　

五、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

為適當者，始得宣告緩刑，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甚明。本

案對被告所宣告附表編號2所示之刑已逾有期徒刑2年，並不

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自無從宣告緩刑，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世勛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益昌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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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莊珮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芊蕙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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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性交罪，處有期徒

刑參年貳月。

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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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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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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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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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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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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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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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3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B000-A110619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1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AB000-A110619A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分別量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及第16條第1項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有明定。
二、查上訴人即被告AB000-A110619A（下稱被告）為告訴人A女（卷內代號AB000-A110619，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以下稱A女）之兄，其對A女所犯之罪，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A女之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告訴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
貳、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
二、查本件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明示只對原判決之量刑上訴，至於原審所為之其他判決內容，則不在上訴範圍（本院卷第66頁、第187頁）。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先予指明。
參、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與本院之量刑審酌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後，已再度與A女以新臺幣（下同）50萬元達成調解，於調解成立時支付2萬元，餘款48萬元民國113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20日前各給付1萬5千元，被告實已展現最大誠意，請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對被告為附條件緩刑之宣告等語，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且求予緩刑之宣告。
二、辯護人雖稱被告前不曾因案遭判刑，且於上訴本院後以50萬元與A女達成和解，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經查：
  ㈠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判例要旨參照）；亦即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審審理後，已於判決理由內詳為說明：
　⒈被告身為A女之至親，為逞自己性慾，不知愛護A女、尊重A 女之性自主決定權，竟對A女為本案之性侵犯行，其惡性絲毫不亞於一般對不熟識之人為性侵犯罪之行為人，其犯罪情節已難認輕微。復參以A女於案發後出現明顯害怕、生氣、無希望感、睡眠困擾、過度警覺、焦慮不安、憂鬱傾向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症狀，甚至出現自殘傾向，並因此須休學接受心理治療等情，有A女所就讀大學112年3月1日函暨所附輔導紀錄（原審侵訴卷第29至40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3月6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270389600號函暨所附個案輔導報告與心理諮商報告（原審侵訴卷第67至75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11月27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272176100號函暨所附個案訪視報告（原審侵訴卷第181至185頁）、欣明精神科診所診療紀錄（原審侵訴卷第201至225頁）、遇見心理諮詢所心理諮商報告（原審侵訴卷第227至229頁）在卷可參，足見A女在本案受有非輕之心理創傷，並因而中斷學業，益徵被告之犯行所生法益侵害程度非微。
　⒉再者，辯護人雖主張被告已坦承犯行，復已進修性別平權相關課程，並持續於醫院身心科就醫治療，顯示被告已真心悔改，並提出諸如被告之捐血紀錄、獎狀等資料，欲證明被告之素行良好。惟參諸被告於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雖終已坦承犯行，然前於警詢中仍矢口否認犯罪(警卷第3至6頁)，可見被告犯後仍曾心存僥倖，飾詞狡辯，相較於自始至終均坦承不諱之人，其犯後態度已有可議之處。何況被告在本案遭查獲後，曾接受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被告另涉嫌於少年時期即對A女為性侵害，該案現由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中)進行審前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被告不僅不具兩性平權觀念、容易有性衝動傾向，且認同得以性加害行為來證明能力，復不認同性侵加害者須接受嚴格懲罰，此外亦不甚認同性侵受害者可能會因此產生強烈羞恥感或感到痛不欲生(少侵訴卷第85至93、95至96、97至99頁之少年事件調查報告、少年調查事件統計事項調查表、審前調查心理測驗報告)，佐以被告在本案係在相當期間內持續對A女為性侵犯行，益徵本案犯行絕非偶然一時失慮、出於好奇所為，而係源於被告對他人性自主權之蔑視所致。遑論被告在案發後雖曾持續至醫院身心科接受治療，然從就醫之過程及病歷中亦未見被告在本案係受到任何精神疾病之影響而犯案(詳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112年3月15日桃竹醫竹字第1120001246號函暨所附身心科就醫紀錄，原審侵訴卷第79至100頁)；甚而被告自小即生長於中產階級家庭，與母親同住，學業成績穩定(少侵訴卷第85至93、95至96頁之少年事件調查報告、少年調查事件統計事項調查表)，是其就學情形及成長環境穩定，其犯行亦無從歸咎於任何特殊之成長歷程，反而更凸顯其就學期間在各級學校所接受之兩性平權課程均無從導正其觀念，無從期待其日後可單純藉由相關性別平等課程即獲矯正之效。辯護人以被告之犯後態度、素行作為認定被告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之依據，並無可採。
　⒊又被告雖已於原審與A女達成民事調解，且業依調解筆錄將調解金給付與A女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及匯款單據在卷可佐(原審侵訴卷第149、161至162頁)。然A女在調解成立後不僅未因此感到慰藉，反而深感其所受創傷遭以金錢作為衡量，因此對於調解成立乙事頗感難過與自責(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11月27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272176100號函暨所附個案訪視報告，原審侵訴卷第181至185頁），甚至具狀表示不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原審侵訴卷第233頁之刑事陳報狀)。由此已足見上開民事調解完全無法撫平A女所受之心理創傷。更何況被告於原審審判程序自承：伊甫完成兵役，目前尚未開始工作，前開調解金係向父母挪借，待伊開始工作後再以10年為期返還父母等語(原審侵訴卷第284頁)，顯示被告與A女間之民事調解，竟係被告之父母代為將調解金支付與同為其等子女之A女，則對照A女前述對於與被告達成調解乙事之自責反應，足認上開民事調解縱非被告與A女之父母在背後主導，其形式意義亦遠大於實質意義，焉能以此作為認定被告情堪憫恕之依據。
  ⒋準此，被告所為客觀上均不足引起一般同情而認有可憫恕之情。至於被告之前科素行、犯後態度、家庭狀況，則業經本院後述量刑時加以審酌，其行為對照其所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第2項乘機性交罪或乘機猥褻罪之法定本刑，並無情輕法重或刑罰過苛之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旨。
　㈢本院認原審已詳述憑以裁量不予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刑度之依據及理由，並無違法或濫用裁量之情事。雖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後，已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36號調解筆錄足憑（本院卷第154至155頁），惟被告現僅共支付A女5萬元（調解當時支付2萬元，加計2次分期各1萬5千元，共5萬元，詳上開調解筆錄及本院卷第202頁、第206頁、第208頁之轉帳截圖），餘款尚待分期給付，且審酌本案被告之犯罪情節，亦即被告身為A女之兄，竟乘A女熟睡不知抗拒之際，以手撫摸A女下體6次，另以手指插入A女下體1次，可見被告徒為滿足自己性慾，不顧其身為兄長身分，竟對A女乘機猥褻6次、乖機性交1次，所為嚴重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犯罪手法及所生之損害均非輕微，則綜合被告之一切犯罪情狀，尚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因認被告所舉之調解情形，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詳下述），尚不得據為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理由，爰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三、原判決就被告所犯，諭知附表原審主文欄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年，固非無見。惟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後既已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業如前述，原判決未及審酌及此，稍嫌未合。被告上訴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固無理由，惟其主張原審量刑過重等語，則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宣告刑及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本院審酌被告身為A女之兄，為逞自己性慾，竟對A女乘機猥褻、乘機性交得逞，嚴重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致A女受有非輕之心理創傷，並因而出現自殘傾向且中斷學業，誠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不諱，且業於原審與A女以200萬元達成調解，雖此調解金係由其父母先代為支付，而被告於上訴後已將部分款項返還父母（詳本院卷第45至47頁之網路轉帳截圖），且於本院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並已支付A女5萬元，可見被告犯後尚具悔改及彌補自身過咎之意。末衡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本院卷第25頁），及其犯罪之動機、手段、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家庭生活狀況及智識程度等情（涉及隱私，詳本院卷第196頁），就被告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分別量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又被告所犯附表編號1、2所示之罪，分別經宣告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科罰金之刑，為避免無益勞費，應俟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合併為定刑之聲請，較為妥適，本案爰不就附表編號1所示得易科罰金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　
五、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始得宣告緩刑，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甚明。本案對被告所宣告附表編號2所示之刑已逾有期徒刑2年，並不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自無從宣告緩刑，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世勛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益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莊珮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芊蕙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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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犯罪事實即原判決事實欄段落

		原判決主文（宣告刑，不含執行刑）

		本院主文



		1.

		一㈠ 

		AB000-A110619A犯乘機猥褻罪，共陸罪，各均處有期徒刑柒月。

		AB000-A110619A犯乘機猥褻罪，共陸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一㈡ 

		AB000-A110619A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AB000-A110619A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3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B000-A110619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
年度侵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172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AB000-A110619A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分別量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
所示之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行
    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及第16條第1項所定其他足資識
    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
    、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
    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有明定。
二、查上訴人即被告AB000-A110619A（下稱被告）為告訴人A女
    （卷內代號AB000-A110619，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以下稱A女
    ）之兄，其對A女所犯之罪，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
    侵害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
    為避免A女之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告訴
    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
貳、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
    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
    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
    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
    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
    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
    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
    上訴審審查範圍」。
二、查本件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明示只對
    原判決之量刑上訴，至於原審所為之其他判決內容，則不在
    上訴範圍（本院卷第66頁、第187頁）。依據前述說明，本
    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
    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先予指明。
參、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與本院之量刑審酌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後，已再度與A女
    以新臺幣（下同）50萬元達成調解，於調解成立時支付2萬
    元，餘款48萬元民國113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20日前各給付1
    萬5千元，被告實已展現最大誠意，請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
    其刑，並對被告為附條件緩刑之宣告等語，指摘原審量刑過
    重，且求予緩刑之宣告。
二、辯護人雖稱被告前不曾因案遭判刑，且於上訴本院後以50萬
    元與A女達成和解，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經查：
  ㈠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
    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
    65號判例要旨參照）；亦即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可憫恕
    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
    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
    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
    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
    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
    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原審審理後，已於判決理由內詳為說明：
　⒈被告身為A女之至親，為逞自己性慾，不知愛護A女、尊重A 
    女之性自主決定權，竟對A女為本案之性侵犯行，其惡性絲
    毫不亞於一般對不熟識之人為性侵犯罪之行為人，其犯罪情
    節已難認輕微。復參以A女於案發後出現明顯害怕、生氣、
    無希望感、睡眠困擾、過度警覺、焦慮不安、憂鬱傾向等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症狀，甚至出現自殘傾向，並因此須休學
    接受心理治療等情，有A女所就讀大學112年3月1日函暨所附
    輔導紀錄（原審侵訴卷第29至40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3月6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2
    70389600號函暨所附個案輔導報告與心理諮商報告（原審侵
    訴卷第67至75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中心112年11月27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272176100號函暨
    所附個案訪視報告（原審侵訴卷第181至185頁）、欣明精神
    科診所診療紀錄（原審侵訴卷第201至225頁）、遇見心理諮
    詢所心理諮商報告（原審侵訴卷第227至229頁）在卷可參，
    足見A女在本案受有非輕之心理創傷，並因而中斷學業，益
    徵被告之犯行所生法益侵害程度非微。
　⒉再者，辯護人雖主張被告已坦承犯行，復已進修性別平權相
    關課程，並持續於醫院身心科就醫治療，顯示被告已真心悔
    改，並提出諸如被告之捐血紀錄、獎狀等資料，欲證明被告
    之素行良好。惟參諸被告於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
    雖終已坦承犯行，然前於警詢中仍矢口否認犯罪(警卷第3至
    6頁)，可見被告犯後仍曾心存僥倖，飾詞狡辯，相較於自始
    至終均坦承不諱之人，其犯後態度已有可議之處。何況被告
    在本案遭查獲後，曾接受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被告另
    涉嫌於少年時期即對A女為性侵害，該案現由臺灣高雄少年
    及家事法院審理中)進行審前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被告不僅
    不具兩性平權觀念、容易有性衝動傾向，且認同得以性加害
    行為來證明能力，復不認同性侵加害者須接受嚴格懲罰，此
    外亦不甚認同性侵受害者可能會因此產生強烈羞恥感或感到
    痛不欲生(少侵訴卷第85至93、95至96、97至99頁之少年事
    件調查報告、少年調查事件統計事項調查表、審前調查心理
    測驗報告)，佐以被告在本案係在相當期間內持續對A女為性
    侵犯行，益徵本案犯行絕非偶然一時失慮、出於好奇所為，
    而係源於被告對他人性自主權之蔑視所致。遑論被告在案發
    後雖曾持續至醫院身心科接受治療，然從就醫之過程及病歷
    中亦未見被告在本案係受到任何精神疾病之影響而犯案(詳
    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112年3月15日桃竹醫竹字第112000
    1246號函暨所附身心科就醫紀錄，原審侵訴卷第79至100頁)
    ；甚而被告自小即生長於中產階級家庭，與母親同住，學業
    成績穩定(少侵訴卷第85至93、95至96頁之少年事件調查報
    告、少年調查事件統計事項調查表)，是其就學情形及成長
    環境穩定，其犯行亦無從歸咎於任何特殊之成長歷程，反而
    更凸顯其就學期間在各級學校所接受之兩性平權課程均無從
    導正其觀念，無從期待其日後可單純藉由相關性別平等課程
    即獲矯正之效。辯護人以被告之犯後態度、素行作為認定被
    告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之依據，並無可採。
　⒊又被告雖已於原審與A女達成民事調解，且業依調解筆錄將調
    解金給付與A女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及匯款單據在卷可佐(原
    審侵訴卷第149、161至162頁)。然A女在調解成立後不僅未
    因此感到慰藉，反而深感其所受創傷遭以金錢作為衡量，因
    此對於調解成立乙事頗感難過與自責(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11月27日高市家防性密字
    第11272176100號函暨所附個案訪視報告，原審侵訴卷第181
    至185頁），甚至具狀表示不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原審侵訴卷
    第233頁之刑事陳報狀)。由此已足見上開民事調解完全無法
    撫平A女所受之心理創傷。更何況被告於原審審判程序自承
    ：伊甫完成兵役，目前尚未開始工作，前開調解金係向父母
    挪借，待伊開始工作後再以10年為期返還父母等語(原審侵
    訴卷第284頁)，顯示被告與A女間之民事調解，竟係被告之
    父母代為將調解金支付與同為其等子女之A女，則對照A女前
    述對於與被告達成調解乙事之自責反應，足認上開民事調解
    縱非被告與A女之父母在背後主導，其形式意義亦遠大於實
    質意義，焉能以此作為認定被告情堪憫恕之依據。
  ⒋準此，被告所為客觀上均不足引起一般同情而認有可憫恕之
    情。至於被告之前科素行、犯後態度、家庭狀況，則業經本
    院後述量刑時加以審酌，其行為對照其所犯刑法第225條第1
    項、第2項乘機性交罪或乘機猥褻罪之法定本刑，並無情輕
    法重或刑罰過苛之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
    旨。
　㈢本院認原審已詳述憑以裁量不予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刑
    度之依據及理由，並無違法或濫用裁量之情事。雖被告提起
    第二審上訴後，已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有本院113年
    度刑上移調字第36號調解筆錄足憑（本院卷第154至155頁）
    ，惟被告現僅共支付A女5萬元（調解當時支付2萬元，加計2
    次分期各1萬5千元，共5萬元，詳上開調解筆錄及本院卷第2
    02頁、第206頁、第208頁之轉帳截圖），餘款尚待分期給付
    ，且審酌本案被告之犯罪情節，亦即被告身為A女之兄，竟
    乘A女熟睡不知抗拒之際，以手撫摸A女下體6次，另以手指
    插入A女下體1次，可見被告徒為滿足自己性慾，不顧其身為
    兄長身分，竟對A女乘機猥褻6次、乖機性交1次，所為嚴重
    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犯罪手法及所生之損害均非輕微，則
    綜合被告之一切犯罪情狀，尚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
    而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
    仍嫌過重之情形，因認被告所舉之調解情形，僅可為法定刑
    內從輕科刑之標準（詳下述），尚不得據為依刑法第59條酌
    減其刑之理由，爰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三、原判決就被告所犯，諭知附表原審主文欄之宣告刑，及定應
    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年，固非無見。惟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
    後既已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業如前述，原判決未及
    審酌及此，稍嫌未合。被告上訴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
    酌減，固無理由，惟其主張原審量刑過重等語，則有理由，
    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宣告刑及執行刑部分，予以
    撤銷改判。
四、本院審酌被告身為A女之兄，為逞自己性慾，竟對A女乘機猥
    褻、乘機性交得逞，嚴重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致A女受有非
    輕之心理創傷，並因而出現自殘傾向且中斷學業，誠屬不該
    。惟念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不諱，且業於原審與A女以200
    萬元達成調解，雖此調解金係由其父母先代為支付，而被告
    於上訴後已將部分款項返還父母（詳本院卷第45至47頁之網
    路轉帳截圖），且於本院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並已
    支付A女5萬元，可見被告犯後尚具悔改及彌補自身過咎之意
    。末衡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可憑（本院卷第25頁），及其犯罪之動機、手段、於本院審
    理中自陳之家庭生活狀況及智識程度等情（涉及隱私，詳本
    院卷第196頁），就被告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分別量處如附
    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又被告所犯附表編號1、2所示之罪
    ，分別經宣告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科罰金之刑，為避免無益
    勞費，應俟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合併為定刑之聲請，較為妥
    適，本案爰不就附表編號1所示得易科罰金部分定其應執行
    之刑。　
五、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
    為適當者，始得宣告緩刑，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甚明。本
    案對被告所宣告附表編號2所示之刑已逾有期徒刑2年，並不
    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自無從宣告緩刑，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世勛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益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莊珮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芊蕙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即原判決事實欄段落 原判決主文（宣告刑，不含執行刑） 本院主文 1. 一㈠  AB000-A110619A犯乘機猥褻罪，共陸罪，各均處有期徒刑柒月。 AB000-A110619A犯乘機猥褻罪，共陸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一㈡  AB000-A110619A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AB000-A110619A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3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B000-A110619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1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AB000-A110619A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分別量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及第16條第1項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有明定。
二、查上訴人即被告AB000-A110619A（下稱被告）為告訴人A女（卷內代號AB000-A110619，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以下稱A女）之兄，其對A女所犯之罪，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A女之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告訴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
貳、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
二、查本件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明示只對原判決之量刑上訴，至於原審所為之其他判決內容，則不在上訴範圍（本院卷第66頁、第187頁）。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先予指明。
參、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與本院之量刑審酌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後，已再度與A女以新臺幣（下同）50萬元達成調解，於調解成立時支付2萬元，餘款48萬元民國113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20日前各給付1萬5千元，被告實已展現最大誠意，請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對被告為附條件緩刑之宣告等語，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且求予緩刑之宣告。
二、辯護人雖稱被告前不曾因案遭判刑，且於上訴本院後以50萬元與A女達成和解，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經查：
  ㈠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判例要旨參照）；亦即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審審理後，已於判決理由內詳為說明：
　⒈被告身為A女之至親，為逞自己性慾，不知愛護A女、尊重A 女之性自主決定權，竟對A女為本案之性侵犯行，其惡性絲毫不亞於一般對不熟識之人為性侵犯罪之行為人，其犯罪情節已難認輕微。復參以A女於案發後出現明顯害怕、生氣、無希望感、睡眠困擾、過度警覺、焦慮不安、憂鬱傾向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症狀，甚至出現自殘傾向，並因此須休學接受心理治療等情，有A女所就讀大學112年3月1日函暨所附輔導紀錄（原審侵訴卷第29至40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3月6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270389600號函暨所附個案輔導報告與心理諮商報告（原審侵訴卷第67至75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11月27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272176100號函暨所附個案訪視報告（原審侵訴卷第181至185頁）、欣明精神科診所診療紀錄（原審侵訴卷第201至225頁）、遇見心理諮詢所心理諮商報告（原審侵訴卷第227至229頁）在卷可參，足見A女在本案受有非輕之心理創傷，並因而中斷學業，益徵被告之犯行所生法益侵害程度非微。
　⒉再者，辯護人雖主張被告已坦承犯行，復已進修性別平權相關課程，並持續於醫院身心科就醫治療，顯示被告已真心悔改，並提出諸如被告之捐血紀錄、獎狀等資料，欲證明被告之素行良好。惟參諸被告於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雖終已坦承犯行，然前於警詢中仍矢口否認犯罪(警卷第3至6頁)，可見被告犯後仍曾心存僥倖，飾詞狡辯，相較於自始至終均坦承不諱之人，其犯後態度已有可議之處。何況被告在本案遭查獲後，曾接受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被告另涉嫌於少年時期即對A女為性侵害，該案現由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中)進行審前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被告不僅不具兩性平權觀念、容易有性衝動傾向，且認同得以性加害行為來證明能力，復不認同性侵加害者須接受嚴格懲罰，此外亦不甚認同性侵受害者可能會因此產生強烈羞恥感或感到痛不欲生(少侵訴卷第85至93、95至96、97至99頁之少年事件調查報告、少年調查事件統計事項調查表、審前調查心理測驗報告)，佐以被告在本案係在相當期間內持續對A女為性侵犯行，益徵本案犯行絕非偶然一時失慮、出於好奇所為，而係源於被告對他人性自主權之蔑視所致。遑論被告在案發後雖曾持續至醫院身心科接受治療，然從就醫之過程及病歷中亦未見被告在本案係受到任何精神疾病之影響而犯案(詳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112年3月15日桃竹醫竹字第1120001246號函暨所附身心科就醫紀錄，原審侵訴卷第79至100頁)；甚而被告自小即生長於中產階級家庭，與母親同住，學業成績穩定(少侵訴卷第85至93、95至96頁之少年事件調查報告、少年調查事件統計事項調查表)，是其就學情形及成長環境穩定，其犯行亦無從歸咎於任何特殊之成長歷程，反而更凸顯其就學期間在各級學校所接受之兩性平權課程均無從導正其觀念，無從期待其日後可單純藉由相關性別平等課程即獲矯正之效。辯護人以被告之犯後態度、素行作為認定被告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之依據，並無可採。
　⒊又被告雖已於原審與A女達成民事調解，且業依調解筆錄將調解金給付與A女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及匯款單據在卷可佐(原審侵訴卷第149、161至162頁)。然A女在調解成立後不僅未因此感到慰藉，反而深感其所受創傷遭以金錢作為衡量，因此對於調解成立乙事頗感難過與自責(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11月27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272176100號函暨所附個案訪視報告，原審侵訴卷第181至185頁），甚至具狀表示不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原審侵訴卷第233頁之刑事陳報狀)。由此已足見上開民事調解完全無法撫平A女所受之心理創傷。更何況被告於原審審判程序自承：伊甫完成兵役，目前尚未開始工作，前開調解金係向父母挪借，待伊開始工作後再以10年為期返還父母等語(原審侵訴卷第284頁)，顯示被告與A女間之民事調解，竟係被告之父母代為將調解金支付與同為其等子女之A女，則對照A女前述對於與被告達成調解乙事之自責反應，足認上開民事調解縱非被告與A女之父母在背後主導，其形式意義亦遠大於實質意義，焉能以此作為認定被告情堪憫恕之依據。
  ⒋準此，被告所為客觀上均不足引起一般同情而認有可憫恕之情。至於被告之前科素行、犯後態度、家庭狀況，則業經本院後述量刑時加以審酌，其行為對照其所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第2項乘機性交罪或乘機猥褻罪之法定本刑，並無情輕法重或刑罰過苛之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旨。
　㈢本院認原審已詳述憑以裁量不予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刑度之依據及理由，並無違法或濫用裁量之情事。雖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後，已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36號調解筆錄足憑（本院卷第154至155頁），惟被告現僅共支付A女5萬元（調解當時支付2萬元，加計2次分期各1萬5千元，共5萬元，詳上開調解筆錄及本院卷第202頁、第206頁、第208頁之轉帳截圖），餘款尚待分期給付，且審酌本案被告之犯罪情節，亦即被告身為A女之兄，竟乘A女熟睡不知抗拒之際，以手撫摸A女下體6次，另以手指插入A女下體1次，可見被告徒為滿足自己性慾，不顧其身為兄長身分，竟對A女乘機猥褻6次、乖機性交1次，所為嚴重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犯罪手法及所生之損害均非輕微，則綜合被告之一切犯罪情狀，尚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因認被告所舉之調解情形，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詳下述），尚不得據為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理由，爰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三、原判決就被告所犯，諭知附表原審主文欄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年，固非無見。惟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後既已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業如前述，原判決未及審酌及此，稍嫌未合。被告上訴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固無理由，惟其主張原審量刑過重等語，則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宣告刑及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本院審酌被告身為A女之兄，為逞自己性慾，竟對A女乘機猥褻、乘機性交得逞，嚴重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致A女受有非輕之心理創傷，並因而出現自殘傾向且中斷學業，誠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不諱，且業於原審與A女以200萬元達成調解，雖此調解金係由其父母先代為支付，而被告於上訴後已將部分款項返還父母（詳本院卷第45至47頁之網路轉帳截圖），且於本院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並已支付A女5萬元，可見被告犯後尚具悔改及彌補自身過咎之意。末衡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本院卷第25頁），及其犯罪之動機、手段、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家庭生活狀況及智識程度等情（涉及隱私，詳本院卷第196頁），就被告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分別量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又被告所犯附表編號1、2所示之罪，分別經宣告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科罰金之刑，為避免無益勞費，應俟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合併為定刑之聲請，較為妥適，本案爰不就附表編號1所示得易科罰金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　
五、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始得宣告緩刑，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甚明。本案對被告所宣告附表編號2所示之刑已逾有期徒刑2年，並不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自無從宣告緩刑，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世勛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益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莊珮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芊蕙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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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犯罪事實即原判決事實欄段落

		原判決主文（宣告刑，不含執行刑）

		本院主文



		1.

		一㈠ 

		AB000-A110619A犯乘機猥褻罪，共陸罪，各均處有期徒刑柒月。

		AB000-A110619A犯乘機猥褻罪，共陸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一㈡ 

		AB000-A110619A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AB000-A110619A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3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B000-A110619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1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AB000-A110619A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分別量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及第16條第1項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有明定。
二、查上訴人即被告AB000-A110619A（下稱被告）為告訴人A女（卷內代號AB000-A110619，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以下稱A女）之兄，其對A女所犯之罪，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A女之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告訴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
貳、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
二、查本件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明示只對原判決之量刑上訴，至於原審所為之其他判決內容，則不在上訴範圍（本院卷第66頁、第187頁）。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先予指明。
參、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與本院之量刑審酌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後，已再度與A女以新臺幣（下同）50萬元達成調解，於調解成立時支付2萬元，餘款48萬元民國113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20日前各給付1萬5千元，被告實已展現最大誠意，請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對被告為附條件緩刑之宣告等語，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且求予緩刑之宣告。
二、辯護人雖稱被告前不曾因案遭判刑，且於上訴本院後以50萬元與A女達成和解，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經查：
  ㈠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判例要旨參照）；亦即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審審理後，已於判決理由內詳為說明：
　⒈被告身為A女之至親，為逞自己性慾，不知愛護A女、尊重A 女之性自主決定權，竟對A女為本案之性侵犯行，其惡性絲毫不亞於一般對不熟識之人為性侵犯罪之行為人，其犯罪情節已難認輕微。復參以A女於案發後出現明顯害怕、生氣、無希望感、睡眠困擾、過度警覺、焦慮不安、憂鬱傾向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症狀，甚至出現自殘傾向，並因此須休學接受心理治療等情，有A女所就讀大學112年3月1日函暨所附輔導紀錄（原審侵訴卷第29至40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3月6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270389600號函暨所附個案輔導報告與心理諮商報告（原審侵訴卷第67至75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11月27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272176100號函暨所附個案訪視報告（原審侵訴卷第181至185頁）、欣明精神科診所診療紀錄（原審侵訴卷第201至225頁）、遇見心理諮詢所心理諮商報告（原審侵訴卷第227至229頁）在卷可參，足見A女在本案受有非輕之心理創傷，並因而中斷學業，益徵被告之犯行所生法益侵害程度非微。
　⒉再者，辯護人雖主張被告已坦承犯行，復已進修性別平權相關課程，並持續於醫院身心科就醫治療，顯示被告已真心悔改，並提出諸如被告之捐血紀錄、獎狀等資料，欲證明被告之素行良好。惟參諸被告於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雖終已坦承犯行，然前於警詢中仍矢口否認犯罪(警卷第3至6頁)，可見被告犯後仍曾心存僥倖，飾詞狡辯，相較於自始至終均坦承不諱之人，其犯後態度已有可議之處。何況被告在本案遭查獲後，曾接受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被告另涉嫌於少年時期即對A女為性侵害，該案現由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中)進行審前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被告不僅不具兩性平權觀念、容易有性衝動傾向，且認同得以性加害行為來證明能力，復不認同性侵加害者須接受嚴格懲罰，此外亦不甚認同性侵受害者可能會因此產生強烈羞恥感或感到痛不欲生(少侵訴卷第85至93、95至96、97至99頁之少年事件調查報告、少年調查事件統計事項調查表、審前調查心理測驗報告)，佐以被告在本案係在相當期間內持續對A女為性侵犯行，益徵本案犯行絕非偶然一時失慮、出於好奇所為，而係源於被告對他人性自主權之蔑視所致。遑論被告在案發後雖曾持續至醫院身心科接受治療，然從就醫之過程及病歷中亦未見被告在本案係受到任何精神疾病之影響而犯案(詳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112年3月15日桃竹醫竹字第1120001246號函暨所附身心科就醫紀錄，原審侵訴卷第79至100頁)；甚而被告自小即生長於中產階級家庭，與母親同住，學業成績穩定(少侵訴卷第85至93、95至96頁之少年事件調查報告、少年調查事件統計事項調查表)，是其就學情形及成長環境穩定，其犯行亦無從歸咎於任何特殊之成長歷程，反而更凸顯其就學期間在各級學校所接受之兩性平權課程均無從導正其觀念，無從期待其日後可單純藉由相關性別平等課程即獲矯正之效。辯護人以被告之犯後態度、素行作為認定被告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之依據，並無可採。
　⒊又被告雖已於原審與A女達成民事調解，且業依調解筆錄將調解金給付與A女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及匯款單據在卷可佐(原審侵訴卷第149、161至162頁)。然A女在調解成立後不僅未因此感到慰藉，反而深感其所受創傷遭以金錢作為衡量，因此對於調解成立乙事頗感難過與自責(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11月27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272176100號函暨所附個案訪視報告，原審侵訴卷第181至185頁），甚至具狀表示不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原審侵訴卷第233頁之刑事陳報狀)。由此已足見上開民事調解完全無法撫平A女所受之心理創傷。更何況被告於原審審判程序自承：伊甫完成兵役，目前尚未開始工作，前開調解金係向父母挪借，待伊開始工作後再以10年為期返還父母等語(原審侵訴卷第284頁)，顯示被告與A女間之民事調解，竟係被告之父母代為將調解金支付與同為其等子女之A女，則對照A女前述對於與被告達成調解乙事之自責反應，足認上開民事調解縱非被告與A女之父母在背後主導，其形式意義亦遠大於實質意義，焉能以此作為認定被告情堪憫恕之依據。
  ⒋準此，被告所為客觀上均不足引起一般同情而認有可憫恕之情。至於被告之前科素行、犯後態度、家庭狀況，則業經本院後述量刑時加以審酌，其行為對照其所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第2項乘機性交罪或乘機猥褻罪之法定本刑，並無情輕法重或刑罰過苛之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旨。
　㈢本院認原審已詳述憑以裁量不予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刑度之依據及理由，並無違法或濫用裁量之情事。雖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後，已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36號調解筆錄足憑（本院卷第154至155頁），惟被告現僅共支付A女5萬元（調解當時支付2萬元，加計2次分期各1萬5千元，共5萬元，詳上開調解筆錄及本院卷第202頁、第206頁、第208頁之轉帳截圖），餘款尚待分期給付，且審酌本案被告之犯罪情節，亦即被告身為A女之兄，竟乘A女熟睡不知抗拒之際，以手撫摸A女下體6次，另以手指插入A女下體1次，可見被告徒為滿足自己性慾，不顧其身為兄長身分，竟對A女乘機猥褻6次、乖機性交1次，所為嚴重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犯罪手法及所生之損害均非輕微，則綜合被告之一切犯罪情狀，尚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因認被告所舉之調解情形，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詳下述），尚不得據為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理由，爰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三、原判決就被告所犯，諭知附表原審主文欄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年，固非無見。惟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後既已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業如前述，原判決未及審酌及此，稍嫌未合。被告上訴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固無理由，惟其主張原審量刑過重等語，則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宣告刑及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本院審酌被告身為A女之兄，為逞自己性慾，竟對A女乘機猥褻、乘機性交得逞，嚴重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致A女受有非輕之心理創傷，並因而出現自殘傾向且中斷學業，誠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不諱，且業於原審與A女以200萬元達成調解，雖此調解金係由其父母先代為支付，而被告於上訴後已將部分款項返還父母（詳本院卷第45至47頁之網路轉帳截圖），且於本院再以50萬元與A女達成調解，並已支付A女5萬元，可見被告犯後尚具悔改及彌補自身過咎之意。末衡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本院卷第25頁），及其犯罪之動機、手段、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家庭生活狀況及智識程度等情（涉及隱私，詳本院卷第196頁），就被告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分別量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又被告所犯附表編號1、2所示之罪，分別經宣告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科罰金之刑，為避免無益勞費，應俟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合併為定刑之聲請，較為妥適，本案爰不就附表編號1所示得易科罰金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　
五、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始得宣告緩刑，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甚明。本案對被告所宣告附表編號2所示之刑已逾有期徒刑2年，並不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自無從宣告緩刑，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世勛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益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莊珮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芊蕙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即原判決事實欄段落 原判決主文（宣告刑，不含執行刑） 本院主文 1. 一㈠  AB000-A110619A犯乘機猥褻罪，共陸罪，各均處有期徒刑柒月。 AB000-A110619A犯乘機猥褻罪，共陸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一㈡  AB000-A110619A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AB000-A110619A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 



